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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水稻收入保險簡介 

一、 水稻收入保險之架構 

(一) 水稻收入保險分為基本型與加強型。 

(二) 基本型：所有合法種植水稻者均須投保。保險費完全由政府補助，

農民不必負擔保險費。 

(三) 加強型：農民可視其需要自行決定投保加強型，惟申報繳交公糧者

不得投保加強型。農民負擔 10%以上保費，保單即可成立。 

(四) 申報繳交公糧農民倘欲獲得基本型以外之保障，可投保富邦水稻區

域收穫保險。 

 

圖 1 水稻收入保險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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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稻收入保險內容 

(一) 基本型 

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計算基礎，每公頃基準

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達 20%(含)以上者，每公頃賠付新臺幣一

萬八千元。未滿一公頃，按面積比例計算。 

(二) 加強型 

1.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計算基礎，依每公頃基準

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計算理賠金額。未滿一公頃，按面積

比例計算。 

2.理賠金額=目標價格×(每公頃基準產量×保障程度—每公頃區域實際

產量)×投保面積×投保比例。 

3.目標價格： 

(1) 一般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費用奧

林匹克平均（即不含最大值與最小值，取三年平均值）加計 5 成

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基準生產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加計 3

成計算。 

(2) 優質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費用奧

林匹克平均加計 6成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基準生產費用

奧林匹克平均加計 4 成計算。 

4.每公頃基準產量：依農糧署公布前五年(不含當年)當期作「稻米生

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水稻平均收穫量之奧林匹克平

均值。 

5.每公頃區域實際產量：指每期稻作收割後，依農糧署公告之當期作

「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之平均收穫量。 

6.投保面積：被保險人實際耕種水稻之面積。 

7.投保比例：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及

要保人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至少十分之一)累加而成；並應載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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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 

8.保障程度：第一期作為 95%，第二期作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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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農民(含契作集團產區)投保作業 

一、 投保期間： 

(一) 水稻一期作：每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日。 

(二) 水稻二期作：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日。 

二、 投保資格： 

(一) 實際從事水稻耕作且土地合法使用者。 

(二) 農民均須投保基本型，基本型免負擔保費。 

(三) 申報繳交公糧者，不可投保加強型。 

(四) 不申報繳交公糧者，方可選擇加保加強型。 

三、 投保地點(詳流程圖)：  

(一) 農民申報種稻，依下列事項辦理： 

1. 基本型：農民可併同申報種稻作業，於農會或公所辦理後即完

成投保。 

2. 加強型：限種植地農會始得受理。請提醒農民，有投保基本型

才能投保加強型。 

(二) 如當期未申報種稻(如實際耕作者)：限種植地農會始得受理。 

(三) 契作集團產區投保：契作產區內任一農會均可受理，投保時應提

供投保清冊。 

四、 應檢附文件及填列資料： 

(一) 基本型： 

1. 申報繳交公糧之農民：要保人填具表 1「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

險費補助授權書」(下稱表 1 授權書)交付公所或農會，辦理投保。 

2. 當期未申報種稻(如：合法租用河川公地、實際耕作者)之農民：

填具表 3「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下稱表 3

要保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1)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2) 非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及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



7 
 

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擇

一即可。 

(二) 加強型：農民應填具表 3 要保書，向種植所在地農會加保，如同時

投保基本型及加強型，僅須填具表 3即可。並檢附下列文件： 

1.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2. 非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

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

擇一即可。 

3. 針對投保「優質加強型」保險者，農民應檢附文件: 

(1) 有機驗證耕作: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或經農委會農糧署審

查通過為有機集團栽培區之文件影本。 

(2) 友善環境耕作: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

文件(內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地號、面積、

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影本。 

(3) 產銷履歷驗證耕作: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 

(三) 集團產區營運主體：統一由營運主體辧理「基本型」及「加強型」

保險之投保事宜，且營運主體可於產區內任一農會填報「要保書及

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表 2)並檢附契作清冊即可。 

 

注意事項: 

1. 表 1 為一式 2 份，請公所或農會留存要保人親簽的那一份。 

2. 表 2 及表 3 為一式 2 份，請農會留存要保人親簽的那一份，如

要保人有要求提供證明，農會可自行影印，加蓋收訖章或單位

章，交由要保人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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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農民攜帶身分證，如為土地所有權人，需攜帶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非土地所有權人，可填切結書或攜帶土

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文件，擇一即可。 

註 2：申報繳交公糧措施者，不得投保加強型。 

表 1：【申報種稻農民】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2：【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3：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基本型及加強型) 

農民

當期

申報種稻

基本型

(皆須投保)

任一農會

及公所
填表一

完成投保

加強型(註2)

(選擇加保)

限種植地農會

(可同時投保基

本型)

填表三

(填身分證號

等基本資料)

當期

未申報種稻

(如實際耕作

者)

基本型、

加強型
限種植地農會

填表三

(填個人及土

地完整資料)

土地所有權人

(註1)

身分證+

土地所有權證

明文件

農會產製表三

農民確認簽章

非土地所有權

人(註1)

身分證+

切結書

或

土地合法使用

證明文件

契作集

團產區

基本型及

加強型

契作產區內

任一農會

填表二+

契作清冊

農會

產製表三

+投保清冊

營運主體

確認簽章

(表三)

繳費 產製保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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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會承保及核保作業 

一、 農會核保流程 

(一) 如當地公所有受理農民申報種稻，請農會定期派員至公所收取表 1

授權書。 

(二) 農會收取表 1 授權書時： 

1. 先至水稻收入保險系統(下稱投保系統)之「授權書登錄」功能，

將授權書之身分證字號輸入系統，並確認投保期作(一期作、二

期作或同時投保兩期作)，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後，投

保系統將進行比對。 

2. 定期至投保系統檢視申報種稻資料匯入情形： 

(1) 屬本農會案件：檢視「投保清冊」功能是否有資料，確認資

料無誤，可直接勾選完成投保。 

(2) 屬跨區案件：檢視「代收作業」功能是否有授權書需上傳，

並與紙本授權書核對及確認資料無誤，可選擇上傳表 1授權書

(照片或掃描檔)至投保系統，或郵寄表 1授權書至種植地農會。 

3. 如登錄功能有資料遲未完成比對，請確認農民之身分證字號是否

正確，或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應填報表 3 誤填表 1 之情事，或俟

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三) 農會收取表 2授權書及契作清冊時，先至「投保清冊」功能，選取

專區名稱，確認集團產區資料是否匯入： 

1. 已匯入集團產區資料：輸入專區負責人姓名，確認集團產區資料

無誤，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 及投保清冊，並請營運主體確認

且簽章後，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險

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未匯入集團產區資料：如「投保清冊」功能尚無此專區資料，應

為產區資料尚未匯入投保系統，可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集

團產區資料無誤，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 及投保清冊，並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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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主體確認且簽章後，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

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四) 農會收取表 3 要保書時，確認當期是否申報種稻： 

1. 當期申報種稻：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

輸入身分證字號，確認糧政系統是否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投保系

統： 

(1) 已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勾選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

人確認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

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未匯入申報種稻資料： 

甲、 可自行於投保系統輸入投保資料，並請要保人確認且簽章

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

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乙、 或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要保人資料無誤，勾選完成

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人確認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

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農會將產製保

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2. 當期未申報種稻：應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

功能輸入完整投保資料，完成投保並產製表 3，並請要保人確認

且簽章後，如有投保加強型，系統產製繳費單，完成繳費作業後，

農會將產製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五) 如投保系統有接收到糧政系統資料，但農會未收到表 1授權書時，

請上投保系統「授權書登錄」功能產製通知單後，郵寄給農民，

或以電話通知農民儘速提供表 1授權書。請農會於投保期間屆滿前

1 個月完成第 1 次通知，如農民仍未提供表 1 授權書，於投保期間

屆滿前 2週完成第 2 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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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地查核 

(一) 申報種稻及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代為投保之案件，農

會均無須實地查核。 

(二) 農會僅須針對未申報種稻之投保案件總數抽查 1%，辦理實地查核。 

三、 農會收取保險費 

(一) 基本型：農民無須繳交保險費，保險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二) 加強型： 

1. 農民自負保險費 10%起，由主管機關補助全額保險費二分之一；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對農民投保加強型之保

險費酌予補助。 

2. 要保人僅得就同一筆土地同持分面積擇一投保加強型或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補助保險費之稻作保險，主管機關同一期作保

險費補助以核定一保險品項為限，要保人不得重複請領。 

四、 不予承保事項及不負賠償責任 

(一) 農會依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 10條規定辦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 

1. 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2. 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資格。 

3. 被保險人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致水稻植株受傷、畸形、發育不

全、罹患病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干擾或有故意破壞田區之情

事。 

(二) 農會依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 11條規定，投保水

稻田區因下列情事之一所致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1. 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2. 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3. 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

否）、叛亂、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或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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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確認輸入 ID是否正確、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填報表 3者，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註 2：確認輸入姓名是否正確，或俟糧政系統匯入集團產區資料至本保險系統。 

註 3：確認輸入 ID是否正確，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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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會代農民申請保險費補助作業 

一、 保險費補助作業： 

(一) 農民於公告保險期間，至承保農會投保水稻收入保險，並填寫表 1

授權書、表 2 授權書或表 3 要保書，由農會受理其申請。 

(二) 農會應就申請人檢附文件之齊備性先予審查，倘有文件不符、不

備或其他欠缺情形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七個工作日內補正。 

(三) 投保案件保險費補助由農糧署受理審查後，合格者與不合格者之

通知作業： 

1. 合格者：將由投保系統通知農會，農險基金並將農糧署核定之補

助清冊上傳至投保系統後，提供予各縣市政府，由各縣市政府續

辦保險費補助作業。 

(1) 核定實耕面積大於投保面積，農會於收到 10 日內通知農民

決定是否加保。 

(2) 核定實耕面積小於投保面積因此溢繳者，辦理退費(產製退

款清冊)。 

(3) 由投保系統彙整確認符合保費補助資格相關資訊(核定戶數、

面積及金額等)，俾協助農險基金向農委會及各縣市政府請

領撥付保費補助款。但投保土地面積勾稽後大於可投保面積

因此溢繳者，辦理退費(產製退款清冊)。 

2. 不合格者：不予承保。將由水稻系統通知農會退保，並退還所有

自付保費。 

二、 農糧署審查保險費補助作業 

農糧署將審查結果匯回投保系統，俾確認投保農民之保費補助資格

(核定補助面積及金額等資訊)核撥保費補助款。 

三、 各縣市政府審查保險費補助作業 

農險基金於農糧署將審查結果匯回投保系統後，將審查結果拆分各

縣市政府後分別寄送予該縣市政府，俾供各縣市政府確認投保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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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費補助資格(核定補助面積及金額等資訊)核撥保費補助款。 

四、 保險費補助款之撥付及轉發 

(一) 由農險基金函送投保清冊及請款領據至農糧署及各縣市政府，中

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款由農糧署將補助款電匯至農險基金專戶，各

縣市政府補助款由各縣市政府電匯至農險基金專戶。 

(二) 農糧署比對保險費補助結果後，由農險基金產出補助款增減清冊

函送農糧署。有疑義案件，農險基金應於接獲農糧署通知後，轉

知承保農會通知投保農民。 

(三) 農險基金彙整增減面積後之保險費補助請款清冊，函送農糧署及

各縣市政府請領中央政府補助款及地方政府補助款，農糧署及各

縣市政府核定保險費補助款函復農險基金，由農險基金查詢確認

農糧署及各縣市政府匯款紀錄及匯入金額，於收訖補助款 20 日內，

依規定提撥總保險費之 8.5％，作為承保農會辦理本保險行政管理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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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理賠給付作業 

一、 農糧署提供當期水稻區域產量報告資訊： 

農糧署提供水稻當期區域產量資料，藉由投保系統自動核算各鄉鎮市

區是否達理賠基準，以供認定理賠結果。 

二、 農會應確認理賠結果： 

(一) 農會於收到農險基金理賠通知後，應於 5個工作日內於投保系統進

行理賠審核作業(無理賠也需確認，用以決定給付管理費)，審核

後通知農險基金。 

(二) 農會應於理賠審核後，於投保系統產出理賠金額及理賠證明清單，

並經總幹事或其授權人簽核後，提供予農險基金審核撥款。 

(三) 投保系統以 EMAIL或簡訊通知農民保險理賠結果。 

(四) 續由農險基金匯出理賠款予農會。 

(五) 農會於收到農險基金核撥理賠款後，應依投保農民理賠清冊內容

於 10個工作日內完成理賠款之撥付農民。 

三、 理賠標準及金額： 

(一) 基本型：區域產量若低於 8成基準產量即獲得每公頃 1.8 萬元理

賠。 

(二) 加強型： 

1. 理賠金額=目標價格×(每公頃基準產量×保障程度—每公頃區域

實際產量)×投保面積×投保比例。 

2. 情況 1：減產超過 5%(一期)或 10%(二期)以上，但低於 20%。 

(1)一期每公頃理賠：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5%－區域實際產

量)。 

(2)二期每公頃理賠：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0%－區域實際產

量)。 

3. 情況 2：減產超過 5%(一期)或 10%(二期)以上，且高於 20%。 

(1)一期每公頃理賠：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5%－區域實際產

量)+基本型理賠金額 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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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期每公頃理賠：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0%－區域實際產

量)+基本型理賠金額 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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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宣導單張與常見問題及回答 
一、宣導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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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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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及回答  
公所人員辦理水稻收入保險基本險收件問答集 

農業金融局 110.12.15 

問題 回答 

Q1：農民一定要投保「基

本型」保險嗎？ 

1. 水稻收入保險自111年1期推出後，水稻之天然災

害現金救助將取消，如未投保基本型，當該鄉

（鎮、市、區）減產達2成以上，農民即無法獲得

每公頃1.8萬元的理賠款。 

2. 只要是合法種稻的農友，不論是否申報繳交公

糧，都必須要投保「基本型」保險。 

Q2：農民需否繳納保費？ 「基本型」保險的保費完全由政府補助，農民無需負

擔保費。 

Q3：農民可以去哪裡投

保？ 

為簡化「基本型保險」投保程序，結合農民「申報種

稻」作業，請受理申報種稻之公所或農會協助受理。 

Q4：農民併同申報種稻投

保「基本型」保險應填報

什麼表單？ 

由農民填寫「授權同意(要保)書」(表1)，於申報種

稻時一併完成投保程序。 

Q5：「授權同意(要保)

書」(表 1)如何產製？ 

本表單一式2聯，由農險基金印製2聯單寄發至各受理

投保單位提供使用，亦可至農業金融局或農險基金網

站之「水稻收入保險專區」自行下載列印使用。 

Q6：農民填具「授權同意

(要保)書」(表 1)後，公

所人員如何受理？ 

本表單第1聯為受理投保單位留存，請先行代收保

管，將協請當地農會定期前往收件，另請將第2聯交

予農民收執。 

Q7：農民擬投保加強型保

險者，公所人員如何因

應？ 

請農民親洽種植所在地農會辦理投保事宜。 

Q8：如有相關問題，應洽

詢單位及聯絡方式？ 

1. 農民如有相關疑義，可逕洽當地農會辦理。 

2. 系統及投保問題，請洽農險基金（ 02-2396-

2381）分機186林先生、分機181黃先生、分機165

劉小姐、分機122許先生。 

3. 法規相關問題，請洽農業金融局（ 02-2351-

6633）分機5891盧小姐、分機5838王先生、分機

5809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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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入保險問答集 
農業金融局 110.12.30 

(一) 政策說明 

問題 回答 

Q1：水稻收入

保險的基本型

保險是否有比

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好？為何

要把現金救助

改為基本型保

險? 

1. 改為收入保險制度後，不再以天然災害為限，亦可包括疫

病、蟲害等風險，擴大了保障的範圍。 

2. 基本型保險比照天然災害救助精神，只要鄉鎮(市區)減產

達 2 成以上，農民即可以獲得每公頃 1.8 萬元的理賠款。 

3. 未來不用再逐筆勘查，以最後實際鄉鎮(市區)產量計算理

賠，減少勘查及認定爭議。 

4. 當鄉鎮(市區)減產超過 2 成以上，個別農戶減產未達 2 成

仍可獲得理賠，以加強鼓勵農民合理化施肥及良善田間管

理。 

Q2：推行水稻

收入保險為何

要取消稻作直

接給付? 

稻作直接給付自 107 年全面實施以來，原意係提供農民一個

不繳公糧的選擇，考量國內稻作生產仍過剩，及近年來氣候

變遷快速，爰經檢討整體農業政策，政府除推行大區輪作及

基期年稻作四選三等調整稻作結構措施，另推動水稻收入保

險，改藉由推行水稻收入保險，並取消稻作直接給付，計入

加強型保險理賠之目標價格，保障農民收益等於(一般加強

型)或優於(優質加強型)繳交公糧，以實質保障農民收益。 

Q3：基本型水

稻收入保險係

以鄉鎮區域平

均產量推算減

損，作為啟賠

依據，相較天

然災害現金救

助以個人田區

災損程度認定

之作法，反不

易獲得理賠。 

1. 水稻收入保險及天然災害救助皆是保障農民的農業政策，

兩政策之保障方式、涵蓋範圍皆有所不同。救助機制未來

改為收入保險制度後，不再以天然災害為限，亦可包括疫

病、蟲害等風險，擴大保障範圍。至於保險理賠方式，係

以區域平均產量概念規劃，利用最後實際鄉鎮(市區)產量

計算理賠，且非似災助機制採逐筆勘查認定，可減少勘查

及認定爭議。 

2. 以基本型保險為例，只要鄉鎮(市區)減產達 2 成以上，農

民即可以獲得每公頃 1.8 萬元理賠款。亦即，當鄉鎮(市

區)減產超過 2成以上，個別農戶減產未達 2成仍可獲得理

賠，以鼓勵農民加強田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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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單架構與內容 

問題 回答 

Q1：何為基準

產量？是否公

布相關資訊供

農民查詢？ 

1. 該鄉鎮(市區)前 5年稻作產量去高低平均計算而得。 

2. 農險基金將建置基準產量、各鄉鎮(市區)理賠資訊等資料

庫於其官方網站，供農民查詢、利用相關資訊。 

Q2：何為目標

價格？ 

 

 

 

 

 

 

 

加強型-一般加強型 

加強型-優質加強型 

(須為稻米產銷契作集團

產區營運主體或參與有

機、友善環境耕作及產

銷履歷驗證之業者。) 

一期：基準成本 1.5 
二期：基準成本 1.3 

 
以 111 年稻作為例： 
一期：25.85 元/公斤 
二期：26.86 元/公斤 

一期：基準成本 1.6 
二期：基準成本 1.4 

 
以 111 年稻作為例： 
一期：27.57 元/公斤 
二期：28.92 元/公斤 

Q3：「加強型」

保險為何又分

為「一般加強

型」及「優質

加強型」？差

別在哪裡？ 

不申報繳交公糧的農民，得加保「加強型」保險，分為「一

般加強型」及「優質加強型」，二者保費相同，其主要差別如

次： 

1. 對象不一樣：為鼓勵提升種稻品質，投保「優質加強型」

須為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或參與有機、友善環

境耕作及產銷履歷驗證之業者；其他僅可投保「一般加強

型」。 

2. 理賠不一樣：理賠金額係由目標價格乘以啟賠產量與實際

產量之差額計算而出。以 111 年 1 期稻作的目標價格為

例，「一般加強型」為 25.85 元/公斤，「優質加強型」為

27.57 元/公斤。故在相同的減產程度下，「優質加強型」

的理賠金額優於「一般加強型」。 

Q4：鄰近鄉鎮

(市區)保費差

異 的 原 因 為

何？ 

1. 保險費是基於公平原則，依水稻種植成本、按過去15年天

然災害損失情形、現金救助金額及次數，並根據農業統計

年報產量調查情形，依收支平衡原理釐算。 

2. 各鄉鎮(市區)保險費，係依據各鄉鎮(市區)之產量、歷年

災損等資料計算，故有所不同。例如：花東費率較其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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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 

市為高，主要在於產量變動程度較大，故所計算的保費也

較高，所以花東的稻米生產風險較高，更需要保險來保障

收入。 

3. 加強型之保險費由農委會補助 1/2、地方政府視財務情形

加碼補助，農民自繳保費之差距程度較小。 

Q5：啟賠條件

為何？理賠金

額如何計算？ 

1. 基本型：減產超過 20%(各鄉鎮市區每公頃實際產量低於 8

成基準產量)，每公頃理賠 1.8 萬元(理賠金額固定)。 

2. 加強型：一期作減產超過 5%、二期作減產超過 10%達理賠

條件，產量損失越嚴重，理賠越多，理賠金額計算方式如

下： 

(1) 一期：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5%-實際產量) 

(2) 二期：目標價格*(基準產量*90%-實際產量) 

3. 水稻收入保險採堆疊式設計，農民投保加強型保險，若減

產超過 20%，除可獲得加強型保險之理賠外，可再獲得每

公頃 1.8萬元之基本型理賠。 

4. 加強型保險理賠案例： 

假設：第二期作，基準成本20.66元、基準產量6,000公斤、

實際產量 3,700公斤 

(1) 啟賠產量(二期)=6,000*0.9=5,400公斤 

(2) 一 般 加 強 型 ( 二 期 ) 目 標 價 格 =20.66( 基 準 成

本)*1.3=26.86 

    一般加強型理賠=(5,400-3,700)*26.86=45,662 元/公頃 

(3) 優 質 加 強 型 ( 二 期 ) 目 標 價 格 =20.66( 基 準 成

本)*1.4=28.92 

  優質加強型理賠=(5,400-3,700)*28.92=49,164 元/公頃 

 

基準

產量 

(公斤) 

啟賠

產量 

(公斤) 

實際

產量 

(公斤) 

減產

程度 

基本險

理賠 

(元) 

一般 

加強型 
基+一般 

優質 

加強型 

(元) 

基+優質 

(元) 

6,000 
5,400 

(9 成) 
3,700 -38% 18,000 

45,662 63,662 

49,164 67,164 

 



 

23 
 

(三) 農民投保常見疑義 

問題 回答 

Q1：農民什麼

時 候 可 以 投

保？ 

1. 一期：1/1~3/31。 

2. 二期：6/1~8/31。 

3. 有參與「申報種稻」及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之農民，得

同時投保一、二期作之「基本型」保險。 

Q2：農民可以

去哪裡投保？

集團產區之契

作農戶應如何

投保？可否跨

鄉（鎮、市、

區）投保？ 

1. 「基本型」保險：為簡化「基本型保險」投保程序，結合

農民「申報種稻」作業(農會或公所)。 

2. 「加強型」保險：向種植所在地所轄農會投保。 

3. 集團產區之契作農戶，統一由營運主體辦理「基本型」及

「加強型」保險之投保事宜，且營運主體可於產區內任一

農會填報「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2)，並檢附契作清冊辦理即可。 

Q3：農民一定

要投保「基本

型」保險嗎？

需繳納保費？ 

1. 只要是合法種稻的農友，不論是否申報繳交公糧，都必須

要投保「基本型」保險。 

2. 水稻收入保險自 111 年 1 期推出後，水稻之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將取消，如未投保基本型，當該鄉（鎮、市、區）減

產達 2 成以上，農民即無法獲得每公頃 1.8 萬元的理賠

款。 

3. 「基本型」保險的保費完全由政府補助，農民無需負擔保

費。 

Q4：針對投保

水稻收入保險

的農友有何便

民措施？農民

申請保費補助

是否需要另外

填寫申請書？ 

1. 農民可在「申報種稻」的同時，一併填寫「要保書及同意

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表 1)，完成投保「基本

型」保險。 

2. 目前保費補助申請事項均合併於「當期有申報種稻填具之

表 1 授權書及「要保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表 3)

要保書內，農民無須另行申請保費補助。 

Q5：農民投保

「基本型」保

險應填報什麼

表單，要檢附

什麼文件？ 

1. 有參與「申報種稻」之農民：由農民填寫「授權同意(要

保)書」(表 1)，於申報種稻時一併完成投保程序。 

2. 參與稻米契作集團產區之農民：個別契作農民無須簽名投

保，由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填寫要保書，並檢附「契作戶農

民清冊」，即得就清冊內的農民統一投保。 

3. 未參加申報種稻相關農糧政策或措施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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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 

(1)由農民檢附身分證，親洽種植所在地農會填寫「要保書暨

保費補助申請書」(表 3)。 

(2)農民為土地所有權人：需檢附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

件。 

(3)農民非為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切結書或檢附土地合法

使用證明(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

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擇一即可)文件。 

Q6：哪些農民

可投保「加強

型」保險？ 

未申報繳交公糧之農民，可選擇加保「加強型」保險；基期

年農地且連續 3 個期作均種植水稻，第 4 個期作如種稻，除

不可繳交公糧，亦不可投保加強型保險(例外情形：「通過有

機驗證」、「通過產銷履歷」或「從事友善耕作」之農地，則

不受限制)。 

Q7：「加強型」

保費大概多少

錢？政府有補

助保費嗎？ 

1. 保費視土地坐落不同鄉鎮(市區)有所差異(一期每公頃約 2

千至 5 千多元，二期每公頃約 2 千至 8 千多元)。 

2. 保費由中央政府補助 50%，地方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加碼補

助若干比例。農民僅須負擔 10%保費，保單即成立，可獲

得起碼保額 6 成的保障。 

Q8：「加強型」

保險的保費，

農民可以如何

繳納？ 

1. 農民持農會所列印出的繳費單後，可逕向農會櫃台或農業

金庫分行臨櫃繳費。另外農民也可以透過 ATM轉帳繳費。 

2. 目前尚未開放超商或其他非農業金融機構(如一般銀行及

郵局)等機構繳費。 

Q9：農民投保

一定要有農會

的 金 融 帳 戶

嗎？ 

建議農民提供農會的金融帳戶，以加速理賠作業時間，並節

省農民負擔跨行匯款手續費。 

Q10：農民可否

委託他人進行

投保？ 

可以，但須附委託書。 

Q11：實耕者是

否也能享有保

險理賠？ 

無論是基本型或加強型水稻收入保險所稱要保人皆為合法種

稻農民，應由具實際種稻事實的實耕者參加投保。 

Q12：農民於河

川公地、原民

1. 只要農民合法於河川公地、原民保留地種植水稻(取得官

方許可)，皆符合水稻收入保險之投保資格。 



 

25 
 

問題 回答 

保留地種植水

稻是否符合投

保資格？農民

不合法種植之

態樣為何？ 

2. 農民不合法種植，泛指未經地主同意種植者。 

3. 以河川公地為例，農民檢附河川局許可證明文件，即可參

與投保。因河川公地種植水稻不可交公糧，投保時請填報

「要保書暨保費補助申請書」(表 3)。 

(四) 農會辦理投保 

問題 回答 

Q1：針對「基

本型」保險，

不同類型的投

保對象，應檢

附什麼文件?農

會 應 如 何 辦

理？ 

1. 有參與「申報種稻」之農民：由農民填寫「授權同意(要

保)書」(表 1)，於申報種稻時一併完成投保程序。 

2. 參與稻米契作集團產區之農民：個別契作農民無須簽名投

保，由集團產區營運主體填寫要保書，並檢附「契作戶農

民清冊」，即得就清冊內的農民統一投保。 

3. 未參加申報種稻相關農糧政策或措施之農民： 

(1)由農民檢附身分證，親洽種植所在地農會填寫「要保書暨

保費補助申請書」(表 3)。 

(2)農民為土地所有權人：需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3)農民非為土地所有權人：可檢附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

明(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

使用同意書等，擇一即可)文件。 

Q2:針對「加強

型」保險，不

同類型的投保

對象，應檢附

什麼文件? 

農民均應填具「要保書暨保費補助申請書」(表3)，向種植所

在地農會加保，如同時投保基本型及加強型，僅填具表3即

可。並檢附下列文件： 

1.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2. 非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 

(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

用同意書等)文件，擇一即可。 

3. 針對投保「優質加強型」保險者，農民另應檢附文件： 

(1) 有機驗證耕作：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或經農委會農

糧署審查通過為有機集團栽培區之文件影本。 

(2) 友善環境耕作：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

作證明文件（內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

段地號、面積、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影本。 

(3) 產銷履歷驗證耕作：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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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 

Q3：農會如何

併同申報種稻

辦 理 「 基 本

型」保險投保

事宜？ 

1. 為簡化「基本型」保險之投保，有參與「申報種稻」之農

民，可由農民填寫「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於申報

種稻時一併投保。 

2. 請農會於一期(1/1-3/31)及二期(6/1-8/31)申報種稻作業

時間，調配適足人力配合受理農民投保「基本型」保險之

相關業務。 

3. 農會併同申辦種稻受理投保後，應將相關資料鍵入資訊系

統，如為本農會案件，則逕行辦理核保作業；如為跨區案

件，應將「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上傳系統或郵寄至

種植地區農會。 

Q4：若農民於

公所辦理申報

種稻業務，農

會 應 如 何 辦

理？ 

請農會與公所協調併同申報種稻作業投保「基本型」保險相

關事宜，例如：由公所代收「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

再交付農會；或請農會同仁於申報種稻時駐點或定期赴公所

辦理「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收件事宜等。 

Q5：農會應如

何 辦 理 跨 鄉

（ 鎮 、 市 、

區 ） 投 保 作

業？ 

1. 基本型保險：如為本農會案件，則逕行辦理核保作業；如

為跨區案件，應將「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上傳系統

或郵寄至種植地區農會。 

2. 加強型保險：鑒於農會勘查、地方政府保險費補助等因

素，倘農民投保「加強型」保險，請向種植所在地所轄農

會投保。 

3. 集團產區之契作農戶：統一由營運主體辦理「基本型」及

「加強型」保險之投保事宜，且營運主體可於產區內任一

農會填報「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表 2)，並檢附契作清冊辦理即可。 

Q6：農民同時

投保基本型保

險與加強型保

險，農會應如

何處理？ 

1. 請農民僅須填報「授權同意(要保)書」(表 1)「要保書暨

保費補助申請書」(表 3)即可。 

2. 如農民有參與「申報種稻」相關政策或措施，農會人員可

於投保系統輸入農民身分證字號後，由系統於「要保書暨

保費補助申請書」(表 3)帶出該農民過去往來的個人及土

地資料後，請農民檢視確認要保書資料，確認資料無誤後

再行簽名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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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 

Q7：完成投保

程序後，農會

是否需繕具保

險 單 予 要 保

人？ 

1. 「基本型」保險：考量「基本型」保險係由天災救助機制

轉換，保險費由政府全額補助，凡合法種稻農民皆需參與

投保，投保案件眾多，爰以系統登錄為主，除非農民要求

提供保險單，農會可藉由水稻收入保險資訊系統產製保險

單，再個案繕具發送。 

2. 「加強型」保險：農委會補助「加強型」保險費 1/2，地

方政府視情況再予補助，惟農民仍需自行負擔部分保險費

(最低需付 10%)，方取得保險保障，爰請農會繕具保險

單，以供農民備查。 

Q8：實耕者與

地主，誰可以

享 有 保 險 利

益？ 

無論是基本型或加強型水稻收入保險所稱要保人皆為合法種

稻農民，應由具實際種稻事實的實耕者參加投保。 

(五) 農會勘查要保人種稻事實 

問題 回答 

Q：農會如何執行

實地查核，確認

農民有無耕作事

實？ 

參考申報種稻面積抽查作業，農會僅須針對未申報種稻之

投保案件總數抽查 1%，辦理實地查核。 

(六) 農會辦理理賠作業 

問題 回答 

Q：何時啟動理

賠？如何認定理

賠結果？如何發

放 理 賠 款 予 農

民？ 

1. 俟農糧署提供水稻當期產量資料。以 1 期水稻為例，產

量調查資料約 10 月後公布。 

2. 藉由水稻收入保險資訊系統自動核算是否達理賠基準，

以供農會認定理賠結果。另農險基金將提供理賠撥款媒

體電子檔，俾供農會迅速檢核後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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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 

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於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公

布，依據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以辦理符合主管機

關產業政策需求之農業保險為限，其要保人、被保險人、保險標的、保險

事故、保險費率、準備金、再保險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第八條第二項，強制投保之標的、範圍、對象等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及同法第十條第三項，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之

對象、比率、額度、申請程序、核發、補助之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為穩定農民種植水稻之收入，辦理水稻收入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及其保險費之補助，爰訂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

險費補助辦法」，計二十四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保險之保險標的、保險事故、保險人及保險費率。（第二條至第五

條） 

三、本保險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資格、保費繳納方式及效力、保險期間、所

有權或經營權移轉時契約終止及保費處理、被保險水稻農地休耕或改

種其他農作物、不予承保及不負賠償責任事項及理賠審查基準。（第

六條至第十二條） 

四、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對象、比率、補助申請程序、核發、撤銷及主管

機關委任、委託辦理補助事宜。（第十三條至第十八條） 

五、本保險之再保險、超過損失率之負擔及準備金。（第十九條至第二十

一條） 

六、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之處理方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七、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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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農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一

項、第八條第二項及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水稻收入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指種植水稻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因天然災害或其他

事故致被保險水稻區域平均產量減損時，保險人負擔

保險金給付義務。 

  本保險種類如下： 

一、 基本型保險：採強制投保方式投保。 

二、 加強型保險：採自願投保方式投保，並分為一 

    般加強型及優質加強型。 

第 三 條    本保險之保險人，為經主管機關許可擔任保險人之基

層農會。 

第 四 條  保險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契約範本及保險金額，以書

面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與要保人簽訂保險

契約。 

第 五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主管機關依據保單內容，參考

歷史產量與價格、模擬損失頻率及損失程度定之，最

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保險人辦理本保險，應依

主管機關所定保險費率計算保險費。 

第 六 條  本保險之要保人如下： 

一、 基本型保險：耕種 投保水稻田區之經 營人、所

有人或稻 米產銷契作集團產 區營運主體。 

二、 加強型保險：符合前款規定者，得投保一般加

強型。投保優質加強型者，須為稻米產銷契作 

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或取得有機、產銷履歷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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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友善環境耕作。但申報繳售公糧稻穀者，

不得投保加強型保險。 

本保險被保險人須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要

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要保人應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期間，向種植所在地

之基層農會投保，簽訂保險契約並向基層農會所在

地或指定地點交付自行負擔之保險費。但要保人為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者，得向產區內任 

一種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併同投保。 

要保人種植所在地 之基層農會未辦理本保險者，得向

同一直轄市、縣（市）轄區相鄰之基層農會投保。 

投保加強型保險者，其交付全額保險費達十分之一以

上，自交付之日起，保險契約即生效力。 

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保險人應給與收據為憑。未依

約定交付保險費者，保險契約自起保之日起失其效

力。 

第 七 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自鄉（鎮、市、區）水稻秧苗插秧

時起，至水稻收割時止。但主管機關得依政策需求，

公告調整之。 

第 八 條  保險期間投保水稻田區之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除經

保險人書面同意外，保險契約自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

之日起終止，要保人並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保險契約終止後，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人應退還終

止後未到期之保險費。 

第 九 條  保險期間投保水稻田區之土地，因政府相關部門之命

令或行為，致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時，要保人應以

書面通知保險人，保險契約解除。投保加強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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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應由保險人退還其所繳保險費。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 

一、 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二、 未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資格。 

三、 農民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致水稻植株受傷、畸

形、發育不全、罹患病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

干擾或有故意破壞田區之情事。 

第十一條  投保水稻田區因下列情事之一所致損失，保險人不負

賠償責任： 

一、 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二、 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三、 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

（不論宣戰與否）、叛亂、扣押、沒收、內戰、

軍事訓練或演習。 

第十二條  本保險理賠金額之計算，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

（鎮、市、區）為基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基本型保險：每公頃產量減產達基準產量二成

以上者，每公頃理賠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二、 加強型保險：以每公頃基準產量與實際產量之

差額，依保險契約計算理賠金額。 

三、 未滿一公頃，按面積比例計算。 

第十三條 要保人投保本保險時應於投保時填具申請書及委任

書，委任保險人代為向主管機關申請保險費補助，其

作業程序如下： 

一、 保險人核保後，有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

文到七個工作日內補正，並應於承保次月十五 

日前，將申請案彙整清冊轉送主管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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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審核符合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於清冊送達翌

日起三個月內核撥保險人。 

第十四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比例如下： 

一、 基本型保險：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二、 加強型保險：主管機關補助全額保險費二分之

一。 

同一筆土地同持分面積得就本保險加強型保險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補助保險費之稻作保險擇一投保，主

管機關同一期作保險費補助以核定一保險品項為限，

要保人不得重複請領。 

第十五條 保險費補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補

助： 

一、 文件不備或其他欠缺情形而無法補正，或經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 

二、 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申請。 

三、 保險標的之土地、水源或設施，不符相關法令

規定。 

四、 依主管機關公告之農業耕作政策致無法種植，

並得領取補助、補貼、補償或性質相同之給

付。 

第十六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案件，有重複領取、偽造、變造、虛

偽、隱匿之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補助，並以書

面命要保人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補助款核發後，因保險契約終止、解除、變更，致增

加或減少保險費者，保險人應通知主管機關，並由主

管機關作成補發或退還溢領保險費補助之書面行政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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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未依前項規定退還溢領之保險費補助者，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四條所定保險費補助審核及撥款之相

關事項，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構）或法

人執行。 

第十八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財政狀況，對農民投保本

保險之保險費酌予補助。 

第十九條 保險人應依本法第十二條主管機關所定危險分散與管

理機制 ，將其自留之危險，全數向財團法人農業保險 

基金（以下簡稱農險基金）為再保險。 

第二十條 保險人應將保險期滿賠付結餘保險費，全數撥入農險

基金之保險專戶（帳）累計餘絀，作為本保險各種準

備金。 

第二十一條   保險人及農險基金辦理本保險之行政管理費用為保險

費百分之十。 

前項行政管理費用分配比率保險人為百分之八十五，

農險基金為百分之十五。 

保險人於同一期作之自留損失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以

上，超過部分由農險基金全額負擔。 

 前項自留損失率以理賠金額除以保險費計算之。 

第二十二條 保險人擬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應先擬具業務移轉方

案，並敘明具體理由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為之。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人經主管機關公告停止辦理本保險業務時，其保

險專戶（帳）各種準備金應依公告所定期限轉入主管

機關指定之專戶或基金。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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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水稻收入保險保險單條款 
 

（保險契約之構成） 

第  一  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或批單及其他約定文件，均係本

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之構成部分。 

（用詞定義） 

第  二  條    本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水稻收入保險：指種植水稻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因天然災害或

其他事故致被保險水稻區域平均產量減損時，保險人負擔保險金

給付義務。區分保險種類如下： 

(一) 基本型保險：採強制投保方式投保。 

(二) 加強型保險：採自願投保方式投保，並分為一般加強型及優

質加強型。 

二、保險人：經主管機關許可擔任保險人之基層農會，在保險契約成

立時，有保險費之請求權，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

負擔賠償之義務。 

三、要保人：對被保險水稻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

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一) 基本型保險：耕種被保險水稻田區之經營人、所有人或稻米

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 

(二) 加強型保險：除須符合前目規定外，投保優質加強型之要保

人，須為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或取得有機、產銷

履歷驗證、友善環境耕作。但申報繳售公糧稻榖者，不得投

保加強型保險。 

四、被保險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五、被保險水稻：指本契約所承保之水稻。 

（保險範圍） 

第  三  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事故致被保險水稻區域平

均產量減損時，保險人依本契約第十三條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除外不保事項） 

第  四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不予承保： 

一、要保人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向保險人投保。 

二、未符合本契約第二條第三款、第四款所定資格者。 

三、被保險人未善盡種植經營管理致水稻植株受傷、畸形、發育不

全、罹患病蟲害、田區受雜草嚴重干擾或有故意破壞田區之情

事。               

（不負賠償責任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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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投保水稻田區因下列情事之ㄧ所致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二、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三、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

否）、叛亂、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或演習。 

（保險期間） 

第  六  條    本契約之保險期間自鄉（鎮、市、區）水稻秧苗插秧時起，至水稻收

割時止 。但主管機關得依政策需求，公告調整之。 

（保險金額） 

第  七  條    保險金額係指本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 

（保險費之交付） 

第  八  條    要保人應於本契約訂立時，向保險人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

交付保險費時應以保險人所製發之收據為憑。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者，

本契約自起保之日起失其效力。 

（被保險水稻之移轉） 

第  九  條    保險期間投保水稻田區之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除經保險人書面同意

外，本契約自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之日起終止，要保人並應以書面通

知保險人。本契約終止後，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人應退還終止後未

到期之保險費。 

              被保險人死亡時，若被保險水稻仍持續耕作，本契約仍為繼承人之利

益而存在，要保人或繼承人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契約之終止） 

第  十  條    本契約成立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不得申請終止契約。 

              被保險水稻之耕作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經書面通知，若不接受政府或保

險人之指導者，保險人得終止契約，並按日數比率無息退還要保人所

交未滿期之保險費（不含政府補助部分）。本契約的效力自通知到達

之翌日零時起終止。 

（告知義務與契約之解除） 

第 十一 條    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保險人要保書書面詢問之告知事項應據實

說明，如有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

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本契約，其保險事故發生

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保險事故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

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得知解除之原因起，經過一個月未行使而

消滅。保險人依第一項規定解除本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倘賠償金額已給付，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36 
 

 

（被保險人之維護義務） 

第 十二 條    被保險人應盡下列善良管理人之維護義務： 

一、應採用符合當地普遍採用的耕作技術管理和規範標準要求。 

二、水稻之耕作管理及病蟲害防治，應接受政府或保險人之指導。 

三、應配合施政需求提供被保險水稻之生產面積、產銷概況等相關資

訊。 

（保險理賠方式與限制） 

第 十三 條    水稻收入保險依下列方式賠償： 

一、基本型保險理賠金額：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

計算基礎，每公頃基準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達 20%(含)以

上者，每公頃賠付新臺幣一萬八千元。未滿一公頃，按面積比

例計算。 

二、加強型保險理賠金額： 

(一)採區域認定方式，以鄉（鎮、市、區）為計算基礎，依每公

頃基準產量與區域實際產量之差額，計算理賠金額。未滿一

公頃，按面積比例計算。 

(二)理賠金額=目標價格×(每公頃基準產量×保障程度—每公頃區

域實際產量)×投保面積×投保比例。 

(三)目標價格： 

1. 一般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

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即不含最大值與最小值，取三年平均

值）加計5成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基準生產費用

奧林匹克平均加計3成計算。 

2. 優質加強型：第一期作以全臺前五年(不含當年)基準生產

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加計6成計算，第二期作以全臺前五年

基準生產費用奧林匹克平均加計4成計算。 

(四)每公頃基準產量：依農糧署公布前五年(不含當年)當期作

「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水稻平均收穫

量之奧林匹克平均值。 

(五)每公頃區域實際產量：指每期稻作收割後，依農糧署公告之

當期作「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之平均

收穫量。 

(六)投保面積：被保險人實際耕種水稻之面積。 

(七)投保比例：中央政府保險費補助比例、縣市政府保險費補助

比例及要保人自行負擔保險費比例(至少十分之一)累加而

成；並應載明於本契約。 

(八)保障程度：第一期作為95%，第二期作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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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申請） 

第 十四 條    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提出理賠申請，應檢具理賠申請書。要保人得代被

保險人提出理賠申請。 

              保險人受理之文件齊全後，應於保險期滿三個月內核定並將理賠金額

撥至被保險人指定之帳戶。 

              被保險人提供本人金融機構之存款帳號，保險人依規定計算理賠金額

後，應自動將賠償金額匯入被保險人指定帳號，免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複保險） 

第 十五 條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或意圖不當得利而複保險者，本契約無效。 

 

（被保險人之詐欺行為） 

第 十六 條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請求賠償時，如有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

事，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被保險人應負賠

償責任。 

（代位求償） 

第 十七 條    被保險人因本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

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不利於保險人行使該

項權利之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保險人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

之。 

（消滅時效） 

第 十八 條    由本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事故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

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保險事故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

其知情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

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管轄法院） 

第 十九 條    本契約涉訟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保險人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

管轄法院。 

（法令之適用） 

第 二十 條    本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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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相關表件 

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 

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一、 本要保人(即被保險人)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申請投保中華

民國____年(□一期、□二期)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並同意以本

人申報種稻之申請資料作為投保資料，辦理投保事宜。 

二、 本人授權承保農會代為向政府申請保險費補助。 

        此致 

水稻收入保險保險人 

要保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式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本書表已由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下稱農險基金)印製二聯(複寫)單，並寄發至各受理投保單位；亦可

至農業金融局或農險基金網站之「水稻收入保險專區」自行下載列印使用。 

2. 本書表第一聯為受理投保單位留存，第二聯為要保人收執。 

3. 依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 6 條第 2 項及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本保險被保險人須為實

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未符合者，農會應不予承保。已承保者，其保險契約無效。 

-------------------------------------------------------- 

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 

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一、 本要保人(即被保險人)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申請投保中華

民國____年(□一期、□二期)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並同意以本

人申報種稻之申請資料作為投保資料，辦理投保事宜。 

二、 本人授權承保農會代為向政府申請保險費補助。 

        此致 

水稻收入保險保險人 

要保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式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本書表已由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下稱農險基金)印製二聯(複寫)單，並寄發至各受理投保單位；亦可

至農業金融局或農險基金網站之「水稻收入保險專區」自行下載列印使用。 

2. 本書表第一聯為受理投保單位留存，第二聯為要保人收執。 

3. 依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 6 條第 2 項及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本保險被保險人須為實

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未符合者，農會應不予承保。已承保者，其保險契約無效。 

表 1  適用申報種稻者 
  基本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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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 

 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  

1. 本書表可至農業金融局或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網站之「水稻收入保險專區」

自行下載列印使用。 

2. 本書表 1 式 2 份，由受理投保單位及要保人各 1 份收執。

表 2  

一、 要保人於投保前已確認以下事項： 

要保人(契作集團產區之營運主體)同意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中華民國    

年度「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之申請資料，作為投保下列水稻收入保險使

用： 

□基本型   □水稻一期作□水稻二期作 

□加強型   □水稻一期作□水稻二期作                        

，並同意為所檢附「契作農民清冊」內之農民(被保險人)，統一依上開勾選

之期作為水稻收入保險之要保。 

二、 要保人已確認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並瞭解相關保險內容。 

三、 要保人授權承保農會代為向政府申請保險費補助。 

 

此致 

水稻收入保險保險人 

 

要保人(營運主體蓋章)：__________________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方式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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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1 期-OO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契作戶農民投保基本型暨(一般及優質)加強型保險清冊 

流水號 契作農民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地址 
金融機

構帳號 
連絡電話 

土地所

有權人 

身分證

字號 

土地坐

落地段 
地政代碼 地號 

本筆面積

(公頃) 

權利面積

(公頃) 

契作面積

(公頃) 
契作品種 

 

                                
 

                                
 

                                
 

                                
 

                                
 

 合計 共 OOO 戶契作人；土地 OOOO 筆，合計面積         
 

 

 

 

 

表 2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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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入保險要保書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授權書

__________農會承保 
保險單號碼  稻作 

期別 

一期 □ 保單 正本：    副本： 保險期間 

續保號碼  二期 □ 收據 正本：    副本： 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要保人    □同被保險人(右方欄位無須填寫) 被保險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地址  地址  

理賠金 
匯款資料 

□      銀行    分行    □農會    □郵局 戶名（需為被保險人帳戶）： 

帳號： 

 

要保書編碼 

QRCode 

電話： 

傳真： 

地址： 

投保資料(基本型保險/加強型保險)（小數第 4 位以下無條件捨去）(詳注意事項) 

投保 

類型 

優質加強型

註記 

土地資料 

(縣市/鄉鎮) 

土地資料 

(地段/地號) 

所有權人 
(姓名/身分證號) 

所有權人與 

被保險人關係 

登記面積 

(公頃) 

投保面積 

(公頃) 

保險費 

(元) 

農民自付保

險費(元) 

優質加強型 

種植品種 

□基本型保險 

□一般加強險 

□優質加強險 

□集團產區 
□有機驗證 
□友善驗證 
□產銷履歷 

     

    

□基本型保險 

□一般加強險 

□優質加強險 

□集團產區 
□有機驗證 
□友善驗證 
□產銷履歷 

     

    

□基本型保險 

□一般加強險 

□優質加強險 

□集團產區 
□有機驗證 
□友善驗證 
□產銷履歷 

     

    

投保比例 中央/地方/自付： 每公頃基準產量  

基本型保險總投保面積  基本型保險總保險費  

加強型保險總投保面積  加強型保險總保險費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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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作業 

承辦核保 主任(股長) 總幹事   要保人簽名(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   

        要保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本書表一式 2 份，被保險人及保險人各 1 份。本書表可至農業金融局或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網站之「水稻收入保險專區」自行下

載列印使用。 

2. 依據水稻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辦法第 6條第 2項及第 10條第 2款規定，本保險被保險人須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未

符合者，農會應不予承保。已承保者，其保險契約無效。 

注意事項 

一、投保面積係指被保險人實際耕種被保險水稻之面積，其面積為權利面積扣除農路、水塘、空地、農舍等建物，及其以間作、混作方式栽培之其他農作

物之面積。 

二、本(111)年度第 1 期作之一般及優質加強型保險，其目標價格分別為每公斤 25.85 元及 27.57 元；同年度第 2 期作之一般及優質加強型保險，其目標價

格分別為每公斤 26.86 元及 28.92 元。 

三、要保人投保加強型保險(含一般及優質)，一期作及二期作之保障程度分別為 95%及 90%。 

四、要保人申請投保，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國民身分證。 

(二)被保險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三)被保險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附切結書或土地合法使用證明(如：租賃契約書、委託耕作協議書、委託代耕、土地使用同意書等，擇一即可)文

件。 

五、申報繳交公糧者(土地)不可投保加強型保險。 
聲明事項 

一、被保險人為實際合法從事稻作生產者。 

二、本人如有申報種稻，申請投保水稻收入保險時，同意以本人當期申報種稻之申請資料作為投保資料，辦理投保事宜。 

三、本要保書所填各項均詳實無訛，核保後為保險契約之一部分。 

四、本人授權承保農會代為向政府申請保險費補助，於本人負擔之保險費未繳付前，保險契約不生效力。 

五、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瞭解並同意水稻收入保險保險單條款內容。 

六、本人同意貴會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於特定目的範圍內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個人資料，有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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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約定切結書 

本人            (簽章)： 

1. 確與下列土地所有權人以口頭約定承租該等土地耕作，為實際耕作者，由本人(實際耕作者)投保中華民國____年((□一期、□二期)之水稻收入

保險。   

2. 確實知悉倘無口頭約定事實，仍申領保費補助款可能涉及詐欺取財等刑事責任。一經查獲即取消投保資格，並需繳還所有溢領之保費補助款。 

3. 口頭約定承租土地資料如下： 

編

號 
縣市 鄉鎮 地段 地號 

本筆 

面積 

權利 

面積 

土地使

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承租 

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 租期 

姓名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起 迄 

1               

2               

3               

4               

5               

6               

7               

8               
   ※倘投保人持多筆土地耕作者，得自行增列編號欄位填寫。 

以上資料確實無訛，倘有虛假，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偽造文書、詐欺取財或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等)。 

 

立切結書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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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委任人（要保人）茲委託受任人為代理人，辦理投保水稻收

入保險（□基本型；□加強型）相關事宜。 

    此致   

                       農會 

 

委任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受任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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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期水稻收入保險 保險單 

 
保單號碼：OOOOOOOOOOOOO                                        保單生效日：111/01/01 

要保人  ：ＯＯＯ                                                 經手單位：ＯＯＯＯＯ 

被保險人：ＯＯＯ                                                 服務電話：00-0000-

0000 

 

保險人 ＯＯＯ 農會（以下簡稱本會）茲經要保人要保後開立之水稻收入保險，並依照約定交付保

險費，本會同意在保險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依據本保險契約，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瞭解並同意本保險單所載之條款、批單暨要保人繳存本會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

契約之一部分，特立本保險單存證。 

 

 

【保險內容】 
            投保標的                保險類型      保險費       投保面積        保險金

額   

ＯＯ縣ＯＯ鄉ＯＯ00000000             ＯＯ型       0,000             0           00000 

ＯＯ縣ＯＯ鄉ＯＯ00000000             ＯＯ型       0,000             0           00000 

ＯＯ縣ＯＯ鄉ＯＯ00000000             ＯＯ型       0,000            0.000        00000 

 

                                                                                        

合計應繳金額為新台幣 O,OOO 元 

 

 

 

 

【備註說明】 
一、要保人注意事項 

  1.基本型保費由政府全額補助無須自行負擔。 

  2.保險費之交付以本會簽發之收據為憑。  

  3.本表一式 2 份，被保險人 1 份及保險人 1 份。 

二、保單內容將依核保程序(農會實地勘查及農糧署實地面積勘查)，實際可投保面積及保費補助將

依前述程序而有所調整。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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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女士敬啟 

○○市○○鄉○○○路○號 

 

 

 

「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要保書 

及同意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補正通知單 

 

○○○  先生/女士您好: 

 

臺端已於 111 年○月○日到○○公所(農會)辦理申報種稻，惟本農會迄今

仍未收到您的「申報種稻農民投保水稻收入保險基本型保險要保書及同意

書暨申請保險費補助授權書」，敬請您撥空到本農會或洽鄰近農會辦理，

以保障您投保的權益，感謝您的配合。 

 

                                                                  ○○     農會    

(種植地農會及農險基金聯絡方式)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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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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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農會水稻收入保險投保農民理賠清冊 
 

  ____年_____期稻作 

保險種類 保單號碼 保戶姓名 目標價格 基準產量 區域實際產量 
投保面積 

(公頃) 
投保比例 

總理賠金額

(元) 

         

         

         

         

         

         

         

         

合  計         

註：本單一式 2份，農業保險基金 1份，保險人自留 1份。 

 

 

承辦:                     主任(股長)：                      總幹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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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農會水稻收入保險投保理賠保險費繳納清單 

 
____年_____期稻作 

保險種類 
保險面積 

(公頃) 
保險比例 總保險費 

提存 

管理費 

政府補助 

保險費金額 

總保險 

理賠金額 

保險費結餘 

繳納淨額 
備註 

         

         

         

         

 

 
        

         

合 計         

註：本單一式 2份，農業保險基金 1份，保險人自留 1份。 

 

承辦：                    主任(股長)：                    總幹事：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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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聯絡資訊 

1.農民投保及農會承保問題，請洽農險基金（02-2396-2381） 

分機 165劉小姐、分機 181黃先生、分機 183林小姐、 

分機 186林先生。 

2.資訊系統問題，請洽農金資訊公司（02-2967-6789） 

分機 8101 劉先生、分機 8107 林小姐、分機 6510 邱先生、 

分機 6505 林小姐，或農險基金（02-2396-2381）分機 122許先生。 

3.法規相關問題，請洽農業金融局（02-2351-6633）分機 5891盧小姐、

分機 5838 王先生、分機 5809 黃先生。 

4.如另有農糧政策問題（如公糧收購、稻作四選三、大區輪作及直接給付

等），請洽詢下列專線： 

  （1）農糧署北區分署：03-332-2150 

  （2）農糧署中區分署：04-832-1911 

  （3）農糧署南區分署：06-237-2161 

  （4）農糧署東區分署：03-852-3191 

  （5）大區輪作專線：02-8195-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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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加強型保險費及基準產量 

(一) 111 年 2 期水稻收入保險各鄉鎮加強型收入保險保險費 

          單位：元/公頃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臺北市北投區 3,699 臺中市石岡區 6,069 雲林縣莿桐鄉 6,419 高雄市湖內區 4,032 

新北市八里區 - 臺中市后里區 6,385 雲林縣臺西鄉 - 高雄市楠梓區 - 

新北市三芝區 - 臺中市西屯區 8,109 雲林縣褒忠鄉 5,619 高雄市路竹區 4,187 

新北市三峽區 4,907 臺中市西區 - 嘉義市西區 6,099 高雄市鼓山區 - 

新北市土城區 - 臺中市沙鹿區 6,025 嘉義市東區 6,099 高雄市旗山區 4,456 

新北市中和區 - 臺中市東區 - 嘉義縣大林鎮 6,981 高雄市鳳山區 4,130 

新北市石門區 - 臺中市東勢區 7,107 嘉義縣大埔鄉 - 高雄市橋頭區 3,968 

新北市石碇區 - 臺中市南屯區 7,065 嘉義縣中埔鄉 5,415 高雄市燕巢區 - 

新北市汐止區 - 臺中市南區 - 嘉義縣六腳鄉 5,088 高雄市彌陀區 - 

新北市板橋區 - 臺中市烏日區 8,827 嘉義縣太保市 6,042 高雄市田寮區 5,067 

新北市林口區 - 臺中市神岡區 7,286 嘉義縣水上鄉 6,174 屏東縣九如鄉 4,334 

新北市金山區 - 臺中市梧棲區 5,127 嘉義縣布袋鎮 5,292 屏東縣三地門鄉 3,895 

新北市貢寮區 - 臺中市清水區 5,761 嘉義縣民雄鄉 6,170 屏東縣內埔鄉 3,891 

新北市淡水區 3,204 臺中市潭子區 7,651 嘉義縣朴子市 6,151 屏東縣竹田鄉 4,094 

新北市深坑區 3,316 臺中市龍井區 4,915 嘉義縣竹崎鄉 3,752 屏東縣牡丹鄉 - 

新北市新店區 - 臺中市豐原區 8,549 嘉義縣東石鄉 5,696 屏東縣車城鄉 - 

新北市萬里區 - 臺中市霧峰區 8,250 嘉義縣阿里山鄉 - 屏東縣里港鄉 4,052 

新北市樹林區 3,096 彰化縣二水鄉 7,820 嘉義縣梅山鄉 - 屏東縣佳冬鄉 3,835 

新北市雙溪區 2,865 彰化縣二林鎮 7,539 嘉義縣鹿草鄉 6,000 屏東縣東港鎮 3,996 

新北市鶯歌區 - 彰化縣大村鄉 7,384 嘉義縣番路鄉 - 屏東縣枋山鄉 - 

桃園市八德區 4,729 彰化縣大城鄉 7,114 嘉義縣新港鄉 6,351 屏東縣枋寮鄉 3,924 

桃園市大園區 3,248 彰化縣北斗鎮 8,907 嘉義縣溪口鄉 6,345 屏東縣林邊鄉 3,880 

桃園市大溪區 4,388 彰化縣永靖鄉 8,554 嘉義縣義竹鄉 5,509 屏東縣長治鄉 3,855 

桃園市中壢區 4,083 彰化縣田中鎮 8,638 臺南市七股區 4,761 屏東縣南州鄉 3,970 

桃園市平鎮區 4,954 彰化縣田尾鄉 8,168 臺南市下營區 6,294 屏東縣屏東巿 4,299 

桃園市桃園區 4,135 彰化縣竹塘鄉 8,080 臺南市山上區 - 屏東縣恆春鎮 3,889 

桃園市新屋區 3,308 彰化縣伸港鄉 7,011 臺南市仁德區 4,347 屏東縣春日鄉 - 

桃園市楊梅區 4,273 彰化縣秀水鄉 8,956 臺南市六甲區 6,505 屏東縣崁頂鄉 3,972 

桃園市龍潭區 4,706 彰化縣和美鎮 7,136 臺南市永康區 - 屏東縣高樹鄉 4,115 

桃園市龜山區 3,936 彰化縣社頭鄉 8,727 臺南市白河區 6,090 屏東縣新埤鄉 4,165 

桃園市蘆竹區 4,370 彰化縣芬園鄉 9,304 臺南市安定區 - 屏東縣新園鄉 3,883 

桃園市觀音區 3,278 彰化縣花壇鄉 7,519 臺南市安南區 5,045 屏東縣獅子鄉 - 

新竹市北區 4,662 彰化縣芳苑鄉 6,996 臺南市西港區 - 屏東縣萬丹鄉 4,035 

新竹市東區 5,002 彰化縣員林市 8,059 臺南市佳里區 - 屏東縣萬巒鄉 3,895 

新竹市香山區 4,863 彰化縣埔心鄉 8,273 臺南市官田區 5,671 屏東縣滿州鄉 - 



 
 

52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縣市/鄉鎮 保費 

新竹縣北埔鄉 4,344 彰化縣埔鹽鄉 7,933 臺南市東山區 5,842 屏東縣潮州鎮 4,100 

新竹縣竹北市 5,222 彰化縣埤頭鄉 8,258 臺南市東區 - 屏東縣麟洛鄉 3,926 

新竹縣竹東鎮 4,582 彰化縣鹿港鎮 7,421 臺南市南化區 - 屏東縣鹽埔鄉 3,969 

新竹縣芎林鄉 4,752 彰化縣溪州鄉 8,403 臺南市南區 - 花蓮縣玉里鎮 4,924 

新竹縣峨眉鄉 3,105 彰化縣溪湖鎮 8,616 臺南市後壁區 5,016 花蓮縣光復鄉 3,507 

新竹縣湖口鄉 3,901 彰化縣彰化巿 7,393 臺南市柳營區 5,730 花蓮縣吉安鄉 3,334 

新竹縣新埔鎮 5,251 彰化縣福興鄉 7,756 臺南市將軍區 - 花蓮縣秀林鄉 2,816 

新竹縣新豐鄉 3,828 彰化縣線西鄉 6,254 臺南市麻豆區 5,606 花蓮縣卓溪鄉 4,123 

新竹縣橫山鄉 5,346 南投縣仁愛鄉 7,994 臺南市善化區 - 花蓮縣花蓮巿 4,034 

新竹縣關西鎮 5,165 南投縣水里鄉 - 臺南市新化區 - 花蓮縣富里鄉 3,700 

新竹縣寶山鄉 4,570 南投縣名間鄉 8,271 臺南市新巿區 - 花蓮縣新城鄉 3,334 

苗栗縣三義鄉 5,222 南投縣竹山鎮 7,476 臺南市新營區 5,505 花蓮縣瑞穗鄉 3,924 

苗栗縣三灣鄉 5,792 南投縣南投巿 8,156 臺南市學甲區 6,079 花蓮縣萬榮鄉 3,581 

苗栗縣公館鄉 5,558 南投縣埔里鎮 8,251 臺南市龍崎區 - 花蓮縣壽豐鄉 3,401 

苗栗縣竹南鎮 4,701 南投縣草屯鎮 8,671 臺南市歸仁區 4,847 花蓮縣鳳林鎮 2,882 

苗栗縣西湖鄉 4,703 南投縣國姓鄉 7,988 臺南市關廟區 - 花蓮縣豐濱鄉 3,498 

苗栗縣卓蘭鎮 5,325 南投縣鹿谷鄉 8,304 臺南市鹽水區 4,480 臺東縣大武鄉 3,893 

苗栗縣南庄鄉 4,926 南投縣集集鎮 7,914 高雄市三民區 - 臺東縣太麻里鄉 - 

苗栗縣後龍鎮 5,165 雲林縣二崙鄉 5,890 高雄市大寮區 4,240 臺東縣成功鎮 3,893 

苗栗縣苑裡鎮 4,444 雲林縣口湖鄉 5,440 高雄市大樹區 - 臺東縣池上鄉 4,624 

苗栗縣苗栗巿 4,460 雲林縣土庫鎮 6,659 高雄市小港區 - 臺東縣卑南鄉 4,096 

苗栗縣通霄鎮 5,321 雲林縣大埤鄉 6,572 高雄市仁武區 4,007 臺東縣延平鄉 4,298 

苗栗縣造橋鄉 5,442 雲林縣元長鄉 5,899 高雄市內門區 3,957 臺東縣東河鄉 3,940 

苗栗縣獅潭鄉 4,907 雲林縣斗六巿 6,529 高雄市六龜區 3,385 臺東縣長濱鄉 3,813 

苗栗縣銅鑼鄉 5,410 雲林縣斗南鎮 6,693 高雄市左營區 - 臺東縣海端鄉 4,728 

苗栗縣頭份市 5,163 雲林縣水林鄉 6,601 高雄市永安區 - 臺東縣鹿野鄉 4,250 

苗栗縣頭屋鄉 5,663 雲林縣北港鎮 6,018 高雄市甲仙區 3,803 臺東縣達仁鄉 - 

臺中市大甲區 5,361 雲林縣古坑鄉 6,243 高雄市杉林區 3,931 臺東縣臺東巿 3,552 

臺中市大安區 5,232 雲林縣四湖鄉 5,488 高雄市岡山區 3,693 臺東縣關山鎮 4,985 

臺中市大肚區 6,915 雲林縣西螺鎮 6,465 高雄市林園區 4,105   

臺中市大里區 8,381 雲林縣東勢鄉 5,488 高雄市阿蓮區 4,045   

臺中市大雅區 7,892 雲林縣林內鄉 6,504 高雄市美濃區 3,616   

臺中市太平區 8,145 雲林縣虎尾鎮 6,441 高雄市茂林區 -   

臺中市北屯區 7,624 雲林縣崙背鄉 5,749 高雄市梓官區 4,477   

臺中市外埔區 7,157 雲林縣麥寮鄉 6,057 高雄市鳥松區 -   

註：依楊明憲教授研究計畫團隊提供，其部分鄉鎮區因近年無種植面積，故未能計算
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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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 年 2 期水稻收入保險各鄉鎮基準產量 

單位：公斤/公頃 

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臺北市 北投區 3,049 雲林縣 莿桐鄉 6,708 

新北市 八里區 - 雲林縣 臺西鄉 - 

新北市 三芝區 - 雲林縣 褒忠鄉 6,194 

新北市 三峽區 4,025 嘉義市 西區 6,489 

新北市 土城區 - 嘉義市 東區 6,489 

新北市 中和區 - 嘉義縣 大林鎮 7,383 

新北市 石門區 - 嘉義縣 大埔鄉 - 

新北市 石碇區 - 嘉義縣 中埔鄉 5,530 

新北市 汐止區 - 嘉義縣 六腳鄉 5,403 

新北市 板橋區 - 嘉義縣 太保市 6,446 

新北市 林口區 - 嘉義縣 水上鄉 6,306 

新北市 金山區 - 嘉義縣 布袋鎮 5,500 

新北市 貢寮區 - 嘉義縣 民雄鄉 6,713 

新北市 淡水區 2,741 嘉義縣 朴子市 6,544 

新北市 深坑區 2,826 嘉義縣 竹崎鄉 5,101 

新北市 新店區 - 嘉義縣 東石鄉 5,919 

新北市 萬里區 - 嘉義縣 阿里山鄉 - 

新北市 樹林區 2,656 嘉義縣 梅山鄉 - 

新北市 雙溪區 3,189 嘉義縣 鹿草鄉 6,388 

新北市 鶯歌區 - 嘉義縣 番路鄉 - 

桃園市 八德區 5,041 嘉義縣 新港鄉 6,774 

桃園市 大園區 3,297 嘉義縣 溪口鄉 6,843 

桃園市 大溪區 4,219 嘉義縣 義竹鄉 6,018 

桃園市 中壢區 3,959 臺南市 七股區 6,458 

桃園市 平鎮區 4,862 臺南市 下營區 6,759 

桃園市 桃園區 4,021 臺南市 山上區 - 

桃園市 新屋區 3,553 臺南市 仁德區 3,700 

桃園市 楊梅區 4,146 臺南市 六甲區 7,002 

桃園市 龍潭區 4,386 臺南市 永康區 3,000 

桃園市 龜山區 3,911 臺南市 白河區 6,600 

桃園市 蘆竹區 4,158 臺南市 安定區 - 

桃園市 觀音區 3,510 臺南市 安南區 5,404 

新竹市 北區 5,407 臺南市 西港區 - 

新竹市 東區 5,452 臺南市 佳里區 - 

新竹市 香山區 5,503 臺南市 官田區 5,832 

新竹縣 北埔鄉 5,010 臺南市 東山區 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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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新竹縣 竹北市 5,641 臺南市 東區 - 

新竹縣 竹東鎮 5,411 臺南市 南化區 - 

新竹縣 芎林鄉 5,647 臺南市 南區 - 

新竹縣 峨眉鄉 4,977 臺南市 後壁區 5,301 

新竹縣 湖口鄉 4,747 臺南市 柳營區 6,290 

新竹縣 新埔鎮 5,952 臺南市 將軍區 - 

新竹縣 新豐鄉 4,652 臺南市 麻豆區 6,063 

新竹縣 橫山鄉 5,811 臺南市 善化區 5,850 

新竹縣 關西鎮 5,883 臺南市 新化區 4,950 

新竹縣 寶山鄉 5,233 臺南市 新巿區 - 

苗栗縣 三義鄉 5,715 臺南市 新營區 5,929 

苗栗縣 三灣鄉 6,252 臺南市 學甲區 6,794 

苗栗縣 公館鄉 6,000 臺南市 龍崎區 - 

苗栗縣 竹南鎮 5,522 臺南市 歸仁區 5,728 

苗栗縣 西湖鄉 5,160 臺南市 關廟區 5,000 

苗栗縣 卓蘭鎮 5,845 臺南市 鹽水區 4,994 

苗栗縣 南庄鄉 5,317 高雄市 三民區 - 

苗栗縣 後龍鎮 5,722 高雄市 大寮區 4,460 

苗栗縣 苑裡鎮 5,309 高雄市 大樹區 - 

苗栗縣 苗栗巿 4,963 高雄市 小港區 - 

苗栗縣 通霄鎮 5,744 高雄市 仁武區 4,516 

苗栗縣 造橋鄉 5,875 高雄市 內門區 4,304 

苗栗縣 獅潭鄉 5,735 高雄市 六龜區 4,530 

苗栗縣 銅鑼鄉 5,960 高雄市 左營區 - 

苗栗縣 頭份市 6,049 高雄市 永安區 - 

苗栗縣 頭屋鄉 6,113 高雄市 甲仙區 4,212 

臺中市 大甲區 4,833 高雄市 杉林區 4,289 

臺中市 大安區 4,590 高雄市 岡山區 4,085 

臺中市 大肚區 6,160 高雄市 林園區 4,317 

臺中市 大里區 7,042 高雄市 阿蓮區 4,650 

臺中市 大雅區 6,716 高雄市 美濃區 4,096 

臺中市 太平區 6,755 高雄市 茂林區 - 

臺中市 北屯區 6,347 高雄市 梓官區 5,059 

臺中市 外埔區 5,940 高雄市 鳥松區 - 

臺中市 石岡區 4,707 高雄市 湖內區 4,555 

臺中市 后里區 5,779 高雄市 楠梓區 4,275 

臺中市 西屯區 6,758 高雄市 路竹區 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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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臺中市 西區 - 高雄市 鼓山區 - 

臺中市 沙鹿區 5,219 高雄市 旗山區 4,826 

臺中市 東區 - 高雄市 鳳山區 4,344 

臺中市 東勢區 5,596 高雄市 橋頭區 4,640 

臺中市 南屯區 5,915 高雄市 燕巢區 - 

臺中市 南區 - 高雄市 彌陀區 - 

臺中市 烏日區 6,926 高雄市 田寮區 5,330 

臺中市 神岡區 6,153 屏東縣 九如鄉 4,562 

臺中市 梧棲區 4,154 屏東縣 三地門鄉 4,085 

臺中市 清水區 4,969 屏東縣 內埔鄉 4,233 

臺中市 潭子區 6,557 屏東縣 竹田鄉 4,388 

臺中市 龍井區 4,209 屏東縣 牡丹鄉 - 

臺中市 豐原區 7,572 屏東縣 車城鄉 - 

臺中市 霧峰區 6,870 屏東縣 里港鄉 4,521 

彰化縣 二水鄉 6,956 屏東縣 佳冬鄉 4,118 

彰化縣 二林鎮 6,620 屏東縣 東港鎮 4,379 

彰化縣 大村鄉 6,387 屏東縣 枋山鄉 - 

彰化縣 大城鄉 6,448 屏東縣 枋寮鄉 4,244 

彰化縣 北斗鎮 7,264 屏東縣 林邊鄉 4,175 

彰化縣 永靖鄉 6,976 屏東縣 長治鄉 4,175 

彰化縣 田中鎮 7,316 屏東縣 南州鄉 4,056 

彰化縣 田尾鄉 7,089 屏東縣 屏東巿 4,747 

彰化縣 竹塘鄉 6,748 屏東縣 恆春鎮 4,266 

彰化縣 伸港鄉 5,863 屏東縣 春日鄉 - 

彰化縣 秀水鄉 7,303 屏東縣 崁頂鄉 4,076 

彰化縣 和美鎮 6,249 屏東縣 高樹鄉 4,599 

彰化縣 社頭鄉 7,284 屏東縣 新埤鄉 4,516 

彰化縣 芬園鄉 7,587 屏東縣 新園鄉 4,167 

彰化縣 花壇鄉 6,578 屏東縣 獅子鄉 - 

彰化縣 芳苑鄉 6,315 屏東縣 萬丹鄉 4,190 

彰化縣 員林市 6,642 屏東縣 萬巒鄉 4,244 

彰化縣 埔心鄉 6,979 屏東縣 滿州鄉 - 

彰化縣 埔鹽鄉 6,688 屏東縣 潮州鎮 3,995 

彰化縣 埤頭鄉 7,098 屏東縣 麟洛鄉 3,957 

彰化縣 鹿港鎮 6,161 屏東縣 鹽埔鄉 4,174 

彰化縣 溪州鄉 6,956 花蓮縣 玉里鎮 5,804 

彰化縣 溪湖鎮 7,269 花蓮縣 光復鄉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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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縣市 鄉鎮市區別 基準產量 

彰化縣 彰化巿 6,545 花蓮縣 吉安鄉 3,740 

彰化縣 福興鄉 6,325 花蓮縣 秀林鄉 3,601 

彰化縣 線西鄉 5,744 花蓮縣 卓溪鄉 4,860 

南投縣 仁愛鄉 7,086 花蓮縣 花蓮巿 4,599 

南投縣 水里鄉 - 花蓮縣 富里鄉 4,444 

南投縣 名間鄉 7,342 花蓮縣 新城鄉 4,213 

南投縣 竹山鎮 6,913 花蓮縣 瑞穗鄉 4,211 

南投縣 南投巿 7,030 花蓮縣 萬榮鄉 4,407 

南投縣 埔里鎮 7,049 花蓮縣 壽豐鄉 4,014 

南投縣 草屯鎮 7,850 花蓮縣 鳳林鎮 3,917 

南投縣 國姓鄉 7,010 花蓮縣 豐濱鄉 4,267 

南投縣 鹿谷鄉 7,343 臺東縣 大武鄉 4,512 

南投縣 集集鎮 7,062 臺東縣 太麻里鄉 - 

雲林縣 二崙鄉 6,271 臺東縣 成功鎮 4,589 

雲林縣 口湖鄉 5,952 臺東縣 池上鄉 5,544 

雲林縣 土庫鎮 6,801 臺東縣 卑南鄉 5,059 

雲林縣 大埤鄉 7,076 臺東縣 延平鄉 5,028 

雲林縣 元長鄉 6,314 臺東縣 東河鄉 4,644 

雲林縣 斗六巿 6,830 臺東縣 長濱鄉 4,797 

雲林縣 斗南鎮 6,836 臺東縣 海端鄉 5,692 

雲林縣 水林鄉 6,742 臺東縣 鹿野鄉 5,081 

雲林縣 北港鎮 6,656 臺東縣 達仁鄉 - 

雲林縣 古坑鄉 6,822 臺東縣 臺東巿 4,308 

雲林縣 四湖鄉 5,930 臺東縣 關山鎮 5,982 

雲林縣 西螺鎮 6,897    

雲林縣 東勢鄉 6,050    

雲林縣 林內鄉 6,708    

雲林縣 虎尾鎮 6,715    

雲林縣 崙背鄉 6,536    

雲林縣 麥寮鄉 6,252    

 

註：基準產量：依楊明憲教授研究計畫團隊提供，按農糧署公布前五年(不含當年)當

期作「稻米生產量調查報告」各鄉（鎮、市、區）水稻平均收穫量之奧林匹克(去

高低)平均值計算。(因部分地區近年未有產量數據，故無基準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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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一、 水稻收入保險資訊系統 

登入畫面 
系統網址：https://rice.taif.org.tw/ 

（一） 登入功能 

遵循資通安全法規定，人員請勿共用帳號 

※使用者務必自行擁有帳號※ 

 
1. 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 

2. 點擊  

※安全機制：登入後無操作 15 分鐘後會將使用者強制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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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會核保流程 
(一)農會收取表 1 授權書 

1. 先至保單作業→授權書登錄功能。 

 
2. 最上方綠色為「功能選單」，點選後會展開底下功能。 

3. 點選保單作業，再點選授權書登錄即可進入此功能。 

 

  
4. 點選新增即可登錄，可勾選兩個期別，一次新增一二期之授權書資

料，點選刪除即可將已登錄之授權書證號刪除 

 

 
5. 先於此框輸入證號，再點選新增即可 

6. 登錄完成後隨著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資料後，投保系統會自動進行

比對，將屬本農會案件資料更新至投保清冊(步驟 9)，屬跨區案件更

新至代收作業(步驟 26) 

7. 如登錄功能有資料遲未完成比對，請確認農民之身分證字號是否正確

或聯絡農民確認是否屬填報表 3 之情事，或俟糧政系統匯入申報種稻

資料至本保險系統完成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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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次進入系統時，系統首頁會提供目前須處理之投保狀況(比對結果) 

 

屬本農會案件 

 

9. 屬本農會案件可至投保清冊功能進行後續投保作業 

 
10.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投保清冊」 

 
11.要保人類別分為:一般、集團專區；選擇「集團專區」會出現專區名

稱的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12.先選擇一般，後點選 ，出現資料後可直接核對顯示的

資料或使用 輸入關鍵字進行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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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刪除，勾選完畢後點選 將不要

的資料移除。 

14.點選  可進行面積資料修改。 

15.資料確認完畢點選 系統將自動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冊。 

 

 

16.點選  將顯示出投保清冊產製紀錄。 

 

17.點選  可將已製成編號的資料刪除，重新產製編號作業。 

18.點選  則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冊。 

19.複製「投保批次編號的數字」可至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介面進行匯入

作業。 



 
 

61 

 
 

 
20.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即

可進入要保書資料維護介面 

 

21.點選 跳出投保清冊匯入畫面，輸入「投保清冊編號」，出

現清冊資料。 

22.清冊資料只會顯示前 100 筆，可使用 進行資料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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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點選 移除不要匯入要保書的資料。 

24.資料刪除錯誤可點選 。 

25.資料確認完畢請將畫面移至最下方點選 即可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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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跨區案件 
26.檢視「代收作業」功能是否有授權書需上傳，並與紙本授權書核對及確認資料

無誤，可選擇上傳表 1 授權書(照片或掃描檔)至投保系統，或郵寄表 1 授權書至種

植地農會。 

 
27.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代收作業」 

 

 
28.點選查詢會呈現目前跨區案件資料 

29.點選上傳檔案上傳授權書(照片或掃描檔) 

30.如採郵寄授權書給所屬農會，請勾選郵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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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會收取表 2 授權書及契作清冊 

 
1.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投保清冊」。 

 
2. 要保人類別分為:一般、集團專區；選擇「集團專區」會出現專區名

稱的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3. 要保人類別先選擇集團產區，接著選擇專區名稱，輸入該專區負責

人後，點選 ，出現資料後可直接核對顯示的資

料。 

4. 如尚無此專區資料，應為產區資料尚未匯入投保系統，可先收件，

等資料匯入後進行後續作業。 

 

5. 基本型應全數勾選 或並視契作清冊決定是否勾選優質型(預設為

全選)。 

6. 點選  可進行面積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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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確認完畢點選 系統將自動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

冊。 

 

 

8. 點選  將顯示出投保清冊產製紀錄。 

 

9. 點選  可將已製成編號的資料刪除，重新產製編號作

業。 

10. 點選  則下載產製成編號的清冊。 

11. 複製「投保批次編號的數字」可至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介面進行匯

入作業。 



 
 

66 

 
 

 
12.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

即可進入要保書資料維護介面 

 

13. 點選 跳出投保清冊匯入畫面，輸入「投保清冊編

號」，出現清冊資料。 

14. 清冊資料只會顯示前 100 筆，可使用 進行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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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點選 移除不要匯入要保書的資料。 

16. 資料刪除錯誤可點選 。 

17. 資料確認完畢請將畫面移至最下方點選 即可完成作業。 

 
18. 產製表 3及投保清冊作業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 

 
19.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要保書/繳費

單」。 

20. 保險單核保作業介面 

 
21. 可以選擇「保險期別」、「保單狀態」或是「繳費狀態」作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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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2. 或輸入「保險單號碼」或「要保人/被保險人」資料為查詢條件。 

23. 點選  按鈕，會顯示相符的保險單資料。 

24. 點選  按鈕，再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將已繳

費完成的資料狀態從未繳費改為已繳費。 

25. 點選  按鈕，便可以匯出保險單資料。 

26. 請先點擊  下載，下載後才會顯示  按鈕。 

27. 點擊  即可下載繳費單，首次下載後，「繳費單狀態」會

由「未出單」變為「已出單(1)」 

28. 產製製要保書(表 3)及投保清冊後，並請營運主體確認且簽章後，

提供繳費單 

29. 待營運主體繳費後(金流約會有兩日時間)，點選保單按鈕即可產製

保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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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會收取表 3 要保書 

 
1.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承保作業」 

2. 請先與農民確認當期是否有申報種稻，如無，請產製表 3 及投保清

冊作業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步驟 16) 

當期申報種稻 

 
 

3. 選擇「要保人/被保險人」為查詢條件。 

4. 點選  按鈕，便會顯示相符的要保書資料。 

5. 如有資料，代表基本型已投保完成，請先與農民確認是否要投保加

強型(請注意，申報繳交公糧不可投保加強型)，如無資料，應是申

報種稻資料尚未導入，可，或先收件，等資料匯入並確認要保人資

料無誤，進行後續作業。 

 

6. 如要投保加強型，請點選 ，便可修改要保書資料，如不投

保加強型，可跟農民反應基本型已投保完成，毋需另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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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維護要保書資料時，介面上會顯示正在維護的「保單號碼」。 

8. 點選  ，可以填寫申報身分、加強型保險等資訊。 

 
9. 申報身分請依農民申報種稻類型填寫，並依農民種植類型(是否有機

友善或產銷履歷等)決定是選擇一般加強型或優質加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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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統將會根據「農地資訊」填寫的資料自動試算總保費。 

11. 自動試算「基本型投保面積」、「基本型總保費」。 

12. 若有填寫加強型，則會算出「加強型投保面積」、「加強型總保

費」、「加強型中央補助保費」。 

13. 最後將「基本型+加強型總保費」以及「自付總保費」金額列出。 

14. 資料修改完成後，請點  即完成變更，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

能進行後續出單(產製表 3)作業(步驟 52)。 

15. 若要取消不異動資料，請點  離開該畫面。 

當期未申報種稻或申報種稻資料尚未匯入 

16. 應於投保系統「承保作業－要保書資料維護」功能輸入完整投保資

料 

 

17. 點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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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選擇「保險年度」以及「保險期別」。 

19. 再往下看到農地資訊。 

 
20. 勾選是否為「基本險」，系統預設為勾選。 

21. 農地資訊會自動帶出該帳號地「縣市」以及「鄉鎮」。 

22. 「地段」、「地號」、「所有權人」與「實耕面積(公頃)」，為必

填項目。 

23. 如有勾選  ，地號欄位會自動帶出「r」，請再接著輸入 8 碼

數字。 

※注意：「地號」請輸入八碼數字。 

       「實耕面積(公頃)」計算到小數點第四位，第五位以後則捨

去。 

24. 點擊欄位最後的  可以展開詳細內容，填寫申報身分或選擇加

強型保險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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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點擊  將會刪除該筆地號資料。 

 
26. 如果要投保加強型保險，請先選擇「申報身份」。 

27. 選擇「產銷履歷」、「有機水稻驗證」以及「友善水稻驗證」將會

自動勾選「優質加強型」（這部分會調整）。 

28. 選擇「小地主大佃農」可以依照水稻品種，自行勾選要投保一般加

強型或優質加強型保險。 

 
29. 「種植品種」為必填欄位。 

30. 確認「一般加強型」或是「優質加強型」勾選是否正確。 

31. 填寫「有機友善面積」與「持分比例」，皆為必填欄位。 

32. 「資料來源」欄位為註記用，首次投保填寫資料，則該欄請選擇

「自建」。 

33. 填寫完畢將會自動計算「加強型保險金額」、「中央補助金額」、

「縣市補助」。 

34. 若有勾選加強型，請輸入「自繳比例」將會自動帶出「自繳金

額」。 

35. 「權利面積」為必填欄位，請自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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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點擊左上方的  可以繼續新增農地資訊。 

37. 或是點擊同在左上方的  ，將會帶出「租賃土地維護」視

窗。 

 
38. 「所有權人」欄位請輸入身分證號，輸入完成請點畫面任一處。 

39. 系統會自動帶出與該所有權人相符的「土地資料」。 

40. 勾選項目後，請點擊  便會新增到農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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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農地資訊將會帶出所選的土地資訊，若有異動皆可再修改。 

42. 點擊 可以展開詳細資訊，選擇申報身分或填寫加強型保險等

資料。 

43. 租賃土地維護帶入的「資料來源」會自動選擇「系統舊資料」。 

 
44. 系統將會根據「農地資訊」填寫的資料自動試算總保費。 

45. 自動試算「基本型投保面積」、「基本型總保費」。 

46. 若有填寫加強型，則會算出「加強型投保面積」、「加強型總保

費」、「加強型中央補助保費」。 

47. 最後將「基本型+加強型總保費」以及「自付總保費」金額列出。 

 
48. 輸入「被保險人資訊」，全部資料都必須填寫。 

 
49. 勾選「同被保險人」會自動帶入被保險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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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或是自行輸入要保人資訊，全部資料都為必填項目。 

51. 要保書完成後點擊  便完成要保書作業。 

※注意：若有資訊未完整填寫將會被系統擋下，未填寫欄位將轉為紅色

提示。 

產製表 3 作業 
52. 產製表 3請至要保書/繳費單功能進行後續作業 

 
53. 點選上方功能選單中的「保單作業」，展開後點選「要保書/繳費

單」。 

54. 保險單核保作業介面 

 
55. 可以選擇「保險期別」、「保單狀態」或是「繳費狀態」作為條件

查詢。 

56. 或輸入「保險單號碼」或「要保人/被保險人」資料為查詢條件。 

57. 點選  按鈕，會顯示相符的保險單資料。 

58. 點選  按鈕，再勾選 單筆或 批次單頁將已繳

費完成的資料狀態從未繳費改為已繳費。 

59. 點選  按鈕，便可以匯出保險單資料。 

60. 請先點擊  下載，下載後才會顯示  按鈕。 

61. 點擊  即可下載繳費單，首次下載後，「繳費單狀態」會

由「未出單」變為「已出單(1)」 

62. 產製製要保書(表 3)後，並請農民確認且簽章後，提供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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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待農民繳費後(金流約會有兩日時間)，點選保單按鈕即可產製保

險單並郵寄或通知要保人領取 
 

 


